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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深圳市______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       
贵司为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XXX“____公司”或“我司”）的货物出口提供报关、退税、收汇等服务。由于款项周转问题，XXX我公司特委托  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，以下简称“受托人”）代表我司垫付相关款项。
受托人特此确认，受托人向贵司支付的款项即视为XXX我公司向贵司支付的款项，贵司按照XXX公我司的指示和贵司的业务规则进行结算。若我司后续指示贵司将相关款项退还给受托人，优先原路退回，或退至以受托人为收款人的如下银行账户：
开户行：
银行账号：
XXX我公司和受托人知悉并同意，就上述代为垫款事宜产生的一切纠纷和／或争议均由XXX我公司和受托人双方自行解决，包括但不限于我司未将相关款项退还给受托人等，与贵司无关。
本委托书的扫描件、传真件等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对我司具有完全的法律约束力。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     受托人（签名&手印）：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月    日
